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校史藏品應用外借作業要點 

110 年 12 月 8 日 110 學年度第 5次行政會議通過 

一、國立高雄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本校校史藏品與外界之交流及學

術研究，爰依本校校史文物徵集典藏借閱辦法第七條，特訂定校史藏品應用

外借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以為提供校史藏品應用外借等事宜之憑

據。 

二、本校校史藏品之應用主要為閱覽、複製、實物拍攝及展覽。 

本校校史藏品提供應用外借應符合下列原則： 

(一) 藏品已完成入藏登錄及編目手續。 

(二) 藏品狀況良好。 

(三) 藏品內容未涉及個資。 

(四) 無涉檔案法或其他法令相關保密限制。。 

(五) 僅限於本校所典藏之校史藏品。 

三、校史藏品應用或外借，其申請資格及方式如下： 

(一) 本校教職員工生因學術研究需要者：應填具校史藏品應用申請單（如附

件1，以下簡稱應用申請單），且提出申請時，亦應出示本校相關身分證

明文件及相關研究計畫。但僅限校內調閱藏品。 

(二) 本校教職員工生因展覽需要者：應出示本校相關身分證明文件，及檢附

展覽活動企劃，與由主辦單位（院、系、中心、部門等）或主管單位（例

如學生社團管理單位）簽核之校史藏品外借申請單（如附件2，以下簡

稱外借申請單）；提出申請時，亦應併附校內借用校史文物切結書（如

附件3，以下簡稱校內借用切結書）。 

(三) 非本校教職員工生因學術研究需要者：申請時，應檢附經學術或研究機

關（構）核章之應用申請單（同附件1），且應併附相關研究計畫；申請

調閱之藏品僅限於校內使用。 

(四) 非本校教職員工生因展覽需求者：本校僅受理主辦單位（機關或立案法

人）函文申請外借，且除應檢附外借申請單（同附件2），亦應併附校外

借用校史文物切結書（如附件4，以下簡稱校外借用切結書）。 

四、申請本校校史藏品之閱覽、複製與實物拍攝者之申請作業程序如下： 

(一) 應於申請前至少十四個工作天，填具應用申請單（同附件1）向本校秘

書室公共關係中心（以下稱公共關係中心）提出申請。 

(二) 公共關係中心進行審核作業。 

(三) 申請者接獲審核許可通知後，至公共關係中心辦理點交作業，經雙方檢

視藏品或物件現況後，由申請者填具校史藏品應用簽收單（如附件5，

以下簡稱應用簽收單），確認件數及藏品或物件現況後，始可應用藏品。 



(四) 申請本校校史藏品之閱覽、複製與實物拍攝者，應於本校公共關係中心

指定之處所閱覽，並於閱覽、抄錄或複製藏品期間，將身分證明文件，

交由公共關係中心人員暫時保管，於應用完畢繳費後歸還。 

(五) 藏品應用後，應辦理歸還點交，如有損壞，申請者應負損壞賠償之責。 

(六) 應用申請單與簽收單由公共關係中心保存三年。 

五、校內人士申請外借校史藏品者之申請作業程序如下： 

(一) 應於外借前至少十四個工作天，填具外借申請單（同附件2）、校內借用

切結書（同附件3）向公共關係中心提出申請。如為特殊藏品（如體積

較大或收藏地點偏遠）則所需工作日視情況延長之。 

(二) 公共關係中心進行審核作業。 

(三) 申請者接獲審核許可通知後，至公共關係中心辦理點交作業，經雙方檢

視藏品或物件現況後，由申請者填具校史藏品外借簽收單（如附件6），

確認件數及藏品或物件現況後，始可應用藏品。 

(四) 校內申請外借校史藏品者，需按申請資料或活動企劃資料指明之使用地

點進行藏品應用，並於外借期間，將申請者或窗口負責人之身分證明文

件，交由本校公共關係中心人員暫時保管，於歸還藏品後返還。 

(五) 藏品借用後，應辦理歸還點交。 

(六) 校史文物屬本校珍貴資產，借用人（單位）於出借期間，應負妥善保管

責任，進行全案產險投保，並針對部分珍貴藏品另外加保，若有損壞須

擔負賠償責任。 

前項相關申請單、切結書與簽收單，公共關係中心應保存三年。 

六、校外人士申請調閱或洽借展覽藏品，應以下列原則為之： 

(一) 本校校史藏品外借對象，以曾主辦或（受委託）承辦展覽之機關、法人

為主。向本校申請調閱或洽借展覽藏品之國內、國外單位，應於至少調

閱或展覽舉辦前六個月，由主辦機關或立案法人發函本校並指定負責人，

填具外借申請單（同附件2）、校外借用切結書（同附件4）向公共關係

中心提出申請。 

(二) 申請之作業程序，同第五點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七款。 

(三) 調閱或洽借展覽本校各項校史藏品，應配合本校選件及展出時限的原則。 

(四) 外借單位應負擔藏品之包裝、運輸與展覽佈置等相關費用。 

(五) 外借單位，應出具文物歸還本校之保證；若為國外單位，其所屬國家必

須立法保障文物免司法扣押並質押保證金。 

(六) 借展單位在展場、展覽相關告示、印刷品及出版品等，必須使用本校（國

立高雄科技大學）全銜。 

(七) 為達成文化交流目的，本校基於互惠原則，得要求借展單位提供相等質

量之回饋展。 

七、申請閱覽或外借畢業紀念冊之規定如下： 



(一) 因應個人資料保護與管理政策，畢業紀念冊採校內調閱閱覽方式不予外

借，申請者應持本人有效之身分證件，填具畢業紀念冊調閱服務申請單

（如附件7）、個人資料蒐集告知暨同意書（如附件8）後向公共關係中

心申請閱覽。 

(二) 申請者須在公共關係中心人員的陪同下進行閱覽。為維護個人隱私，閱

覽時禁止複印、掃描、翻拍任何資料，且通訊錄不提供閱覽。 

(三) 如有公務需求閱覽、複印、掃描、翻拍、展示之畢業紀念冊或通訊錄調

閱，須由公務需求單位發函向本校申請辦理。 

(四) 畢業紀念冊文字內容之蒐集、處理與利用，不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

圍。如有違反著作權法、個人資料保護法等相關法律，侵害他人之著作

權或隱私權等權益時，由申請人自負責任。 

八、除另有約定，本校擁有所有藏品之所有權、智財權。但以學術研究、實體展

覽之目的外，其餘複製、重製、再利用等行為，均需個案與本校洽談授權範

圍。 

九、本要點經本校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附件 1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校史藏品應用申請單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申請單編號：（由秘書室公共關係中心填寫） 

申請人姓名  所屬單位  

身分證字號  預定應用日期       年     月     日 

校外機構發函文號 （校內單位免填） 

聯絡方式 
聯絡電話： 

電子信箱： 

申請目的 

（事由、欲使用範圍） 

 

 

 

借用資料明細 

（以三件為限） 

1. 

2. 

3. 

借用人/單位 

（簽名蓋章） 

借用人/單位 單位主管（無者免） 

 

<加蓋單位章>

秘書室公共關係中心 主任秘書 校長 

   

注意事項 

1. 申請應用之藏品，每人每日申請件數以三件為限，不得攜出本校指定之檔案閱覽區，並應於當日歸還。若未能

於當日應用完畢者，公共關係中心人員應於藏品應用簽收單上註記應用情形後先辦理還卷，並與申請人約定日

期，另日再行調閱應用同品項藏品，無須另送申請。 

2. 如有必要離開閱覽處所者，應將檔案交由公共關係中心保管，應用影像系統者應完成登出作業。 

3. 如有使用自備之手提電腦、輔助閱讀器材或其他器材之必要者，應於申請時載明，經許可後始得為之。 

4. 借用過程如發現與申請目的內容不符，秘書室公關中心得終止取消文物藏品借用。 

5. 借用者應遵守個人資料保護法、著作權法及相關法令。借用者對藏品閱覽、抄錄、複製與實物拍攝，須妥善維

護，不得添註、塗改、更換、抽取、圈點、拆解、污損、破壞或變更藏品內容及狀況情事。未經許可，不得擅

自持卷宗資料之一部分或全部帶離閱覽處所。違者，除永久取消其藏品應用申請資格外，如因而造成損失者，

須擔負民事賠償責任。若其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該管檢察機關偵辦。 



附件 2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校史藏品外借申請單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申請單編號：（由秘書室公共關係中心填寫） 

申請人姓名  所屬單位  

身分證字號  預定借用日期       年     月     日 

校外機構發函文號 （校內單位免填） 

聯絡方式 
聯絡電話： 

電子信箱： 

申請目的 

（事由、欲使用範圍） 

 

 

 

借用資料明細 

（以六件為限） 

1. 

2. 

3. 

4. 

5. 

6. 

借用人/單位 

（簽名蓋章） 

借用人/單位 單位主管（無者免） 

 

<加蓋單位章>

秘書室公共關係中心 主任秘書 校長 

   

注意事項： 

1. 除非申請時載明，原則上藏品借出時間為七天，如需延期須前三天通知。 

2. 調閱之文物以申請表清單項目為主，恕不開放現場臨時申請調閱。 

3. 校史文物屬本校珍貴資產，借用人（單位）於出借期間，應負妥善保管責任，進行全案產險投保，並針對部分珍

貴藏品另外加保，若有損壞須擔負賠償責任。 

4. 出借期間如發現與申請目的內容不符，本校秘書室公關中心得終止取消文物借用。 

5. 本校提供之校史藏品，僅限當次申請事由之用且限用於非營利用途，禁止外流或另作他用，若有不法用途，一切

民刑事法律責任由借用人（單位）自行負責，本校並保留相關權益受損之法律追訴權利。 

 



附件 3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校內借用校史文物切結書 

 

本單位謹向國立高雄科技大學秘書室公共關係中心（以下稱公共關係中

心）申請借用校史之物品，自民國   年   月   日至民國   年   月   日

止，作為                  專案之用，指定以               為本案負責

窗口。本單位願遵守以下規定，如有違反其規定，願負起一切法律及賠償責

任，絕無異議。 

 

1. 本單位願負起所借文物之管理及保管之責，參觀者不能隨意觸碰文物，以免損壞。 

2. 本單位願確實遵守歸還日期。 

3. 若出借過程文物有所損壞或污損，本單位願負責將受損文物恢復原狀後歸還，或擔

負相關修復及賠償責任。 

4. 出借期間如遭發現與申請目的內容不符，公共關係中心得即刻終止本單位之文物借

用。 

5. 本單位借出之校史文物，僅限當次申請事由之用且限用於非營利用途，絕無外流或

另作他用，若有不法用途，一切民刑事法律責任由本單位自行負責，高科大並保留

相關權益受損之法律追訴權利。 

 

切結書署名人：                     (蓋章) 

 

單位主管：                   (蓋章) 

民國       年      月      日 



附件 4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校外借用校史文物切結書 

 

本單位謹向國立高雄科技大學秘書室公共關係中心（以下稱公共關係中

心）申請借用校史之物品，自民國   年   月   日至民國   年   月   日

止，作為                  專案之用，指定以               為本案負責

窗口。本單位願遵守以下規定，如有違反其規定，願負起一切法律及賠償責

任，絕無異議。 

 

1. 本單位願負起所借物品之管理及保管之責，共同維護文物之完整性。 

2. 本單位願確實遵守歸還日期。 

3. 所借出之文物必須置放於展示櫥櫃內，參觀者不能隨意觸碰，以免損壞；展出環境

維持適當溫濕度，並配適當保全及監視設備；若出借過程文物有所損壞或污損，本

單位願負責將受損文物恢復原狀後歸還，或擔負相關修復及賠償責任。 

4. 出借期間如遭發現與申請目的內容不符，公共關係中心得即刻終止本單位之文物借

用。 

5. 本單位借出之校史文物，僅限當次申請事由之用且限用於非營利用途，絕無外流或

另作他用，若有不法用途，一切民刑事法律責任由本單位自行負責，高科大並保留

相關權益受損之法律追訴權利。 

 

切結書署名人：                     (蓋章) 

 

切結機關(法人)印信：                   (蓋章) 

民國       年      月      日 

 



附件 5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校史藏品應用簽收單 

 

申請單編號： 

申請人：   

承辦人：   

約定應用日期：          年          月        日 

應用時間：起            時            分 

                    迄            時            分                           

序號  檔號/系統流水號  檔案名稱或內容要旨 
應用 

方式 

還卷 

註記 
頁數  備註 

1    

□閱覽

□複製

□閱畢 

□續閱 

  

2    

□閱覽

□複製

□閱畢 

□續閱 

   

3    

□閱覽

□複製

□閱畢 

□續閱 

   

申請人確認借調檔案內容、頁數及數量無誤簽收：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年        月        日 



附件 6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校史藏品外借簽收單 

 

申請單編號： 

申請人：   

承辦人：   

約定借用日期：          年          月        日 

約定歸還時間：          年          月        日  

序號  檔號/系統流水號  檔案名稱或內容要旨  投保保單號碼  備註 

1      

2       

3       

申請人確認借調檔案內容、頁數及數量無誤簽收：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年      月      日 



附件 7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畢業紀念冊調閱服務申請單 

 

申 

請 

人 

姓

名 
 申 請 日 期      年    月    日 

身

份 

□本校教職員生   

□本校退休人員   

□校友 

□校外人士 

身 份 證 號  

校 友 畢 業

系 所 單 位
 

電

話 
 Email  

申請內容 

查閱冊別，共計___________冊 

畢業年_______、科系________________、班別________ 

畢業年_______、科系________________、班別________ 

畢業年_______、科系________________、班別________ 

(不足向下增列)

調閱目的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注意事項 

1. 申請者應在公共關係中心人員的陪同下進行閱覽。 

2. 為維護個人隱私，閱覽時禁止複印、掃描、翻拍任何資料，且通訊錄不提供閱覽。 

3. 畢業紀念冊文字內容之蒐集、處理與利用，不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如有違反

著作權法、個人資料保護法等相關法律，侵害他人之著作權或隱私權等權益時，由申

請人自負全責。 

  



附件 8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個人資料蒐集告知暨同意書 

 

依「個人資料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告知下列事項，請詳閱。 

一、蒐集個人資料之目的：秘書室公共關係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執行相關業務， 

需蒐集您的個人資料。 

二、蒐集之個人資料類別：包括姓名、系所、學號、身分證號、地址、電話、電子郵件信 

箱等，詳如申請表內容。 

三、個人資料利用之期間與地區：將於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合理的利用您的個人資料， 

包括因業務執行所必須之各項聯繫與通知。利用地區為中華民國境內或經讀者個人

授權同意處理、利用之地區。 

四、您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料，惟若拒絕提供個人資料或提供之資料不足時， 

本中心將無法提供相關調閱服務。 

五、個人資料之權利及權益：您可依個資法規定，得就本中心保有之您的個人資料行使 

以下權利： 

1. 請求查詢或閱覽、補充或更正。 

2. 請求製給複製本。 

3. 請求停止蒐集、處理、利用或刪除，惟本中心因執行業務所必須者，得不依請

求為之。 

六、個人資料之保密：本中心將善盡個人資料保護之責。如因天災、事變或其他不可抗 

力所致者，致您的個人資料被竊取、洩漏、竄改、遭其他侵害者，將於查明後以電

話、電子郵件或網站公告等方法，擇適當方式通知您。 

七、告知事項之修訂：本中心保有修訂本告知事項之權利，本中心於修訂本告知事項內 

容後將透過您所提供的聯絡方式或於網站上以公告的方式通知您，如您未提出異議

或繼續使用本中心相關服務，表示您已同意本中心所更改之內容。 

 

 

受告知人暨立同意書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章) 

 

 

 

 

 

 

 


